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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我县现代农业产业化进程，充分发挥财政支农奖补资金激励引导作用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全面促进农村发展、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奖补原则

1．突出重点产业原则。围绕全市六大富民产业和本地优势主导产业，示范、引领、带动农户发展，加快培育壮大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
2．先建后补原则。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，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，鼓励和引导群众发展产业或通过其它途径参与产业发展。

3．非重复补助原则。原则上其它财政性资金已予以支持的项目，专项资金不重复补助。

4．公开公正、择优扶持原则。建立科学透明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，资金重点投入农业产业化主导产业。

5．资金单列、滚动使用原则。资金在安排上实行单列，资金使用时，根据具体项目，分解下达到相关主管部门执行，当年资金未使用完的，结转到下年度使用。

6．注重扶贫到户原则。贫困户发展农业产业，不设发展规模要求，且按最高标准奖补。

二、奖补内容

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井冈蜜柚、绿色大米、蔬菜、蚕桑、楠木、高产油茶、中药材、茶叶、黄桃、芦笋等农业项目。

1．绿色水稻：新增连片50亩以上，奖补2万元；新增连片200亩以上，奖补3万元；新增连片500亩以上，奖补5万元；新增获得绿色大米绿标，每个奖补2万元。

2．井冈蜜柚：新增连片5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100元；新增连片10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200元；新增连片30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300元。黄桃种植参照此标准执行。

3．蔬菜：新增连片3亩以上的常年性露天商品蔬菜基地，每亩奖补200元；新增连片1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300元。新建连片3座以上标准钢架大棚（6m×30m以上）或大棚棚室实际面积540m2以上的蔬菜基地，每座标准钢架大棚（6m×30m以上）或每180m2棚室面积奖补1000元；新建连片20座以上，按每座标准钢架大棚（6m×30m以上）或每180m2棚室面积奖补2000元。芦笋种植参照蔬菜奖补标准，按实际面积每亩奖补300元。

4．蚕桑：新发展连片桑园5亩以上，每亩奖补300元，并免费提供苗木。

5．楠木：新增连片楠木，每亩奖补600元；新增混交楠木，每亩套种40株以上，每亩奖补100元。

6．高产油茶：新造连片油茶5亩以上，每亩奖补500元。

7．中药材：新造连片5亩以上，每亩奖补100元；新造连片5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200元；新造连片20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300元。如在耕地上种植中药材的，按此标准奖补；如在林地上种植中药材的，按林业部门标准，每亩奖补300-600元。

8．茶叶：新增连片5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100元；新增连片10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200元；新增连片300亩以上，每亩奖补300元；新增有机茶叶绿标，每个奖补3万元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1．种植要求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补要体现优质、高产、高效的指导思想。所有农作物种植奖补验收，除了面积核定的刚性指标外，常规的田块田间保苗密度必须达到80%以上，且长势良好、耕作管理精细。

2．面积核定。必须按单户种植面积计算，联户种植、多品种拼盘的一律不予奖补；分散种植的不予累加、不予奖补。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一个单位即为一户，不同作物分类连片核实，两种作物套种的以面积较大的一种统计，等面积套种的以一种作物全田面积计算。设施蔬菜按实际种植面积计算，道路等基础设施一律不予统计。

四、项目申报和管理

1．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负责全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统一协调和管理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由县农业产业化办、县扶贫办、县财政局会同项目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申报、审核、公示，经县政府审批后予以拨付。

2．各乡镇以及相关部门根据本办法要求做好项目初审和申报工作。2017年年底由投资农户将《永新县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补申报表》交所在乡镇初审后，再由乡镇统一上报县农业产业化办。

3．由县农业产业化办会同县财政局、县扶贫办及农口相关部门对个人、企业及相关部门申报的项目进行实地查看测量。根据有关政策进行审核，确定扶持项目。

4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总量控制，当年奖补资金不足时，由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对奖补项目进行筛选，对未入选的项目不进行奖补。

5．项目资金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拨付到农户。

6．加强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对在资金申请、运用和管理中弄虚作假的，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五、其它说明

1．未在本实施办法中明确奖补方式的种植面积较大、带动农户能力较强的农业产业化项目，由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另行研究确定奖补措施。

2．本实施办法由县农业产业化办负责解释。

3．本实施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 
